
司法官、律師考試第二試模擬作答網站操作手冊 

1 
 

1. 模擬作答網站首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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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應試登入頁 

 

說明：正式考試時輸入網路報名使用之身分證統一編號，模擬

作答網站可輸入任意內容，滑鼠點選「送出」，即可進

行應試登入。 

  



司法官、律師考試第二試模擬作答網站操作手冊 

3 
 

3. 應試基本資料 

 

說明：顯示應試基本資料及作答注意事項，滑鼠可點選「確

定」，即可進入歡迎頁及試場規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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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歡迎頁及試場規則 

 

進入歡迎頁後，可操作以下三點或靜候考試開始。 

○1 點選 練習作答(請參考練習操作引導) 

○2 查閱「操作手冊」 

○3 瀏覽「試場規則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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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作答介面架構 

 

○1 顯示個人資料與考試科目等資訊 

○2 作答題數訊息區：顯示目前已作答的題數與未作答的題數 

○3 作答時間區：顯示考試賸餘時間，若有延長考試時間將顯

示於後方 

○4 按鍵區：點選上一題或下一題按鈕，作答該題 

點選儲存按鈕，手動儲存作答結果 

點選預覽按鈕，預覽作答內容 

練習階段，可隨時點選結束練習按鈕，回到「歡

迎頁」頁面。 

註：正式考試時，至可交卷時間，可點選結束作

答按鈕，結束當節考試。 

○5 操作引導、作答注意事項：即時提供操作引導及作答注意

事項 

○6 跳答區：下拉題號選單，直接選擇題號作答 

○7 試題前 2 行摘錄區 

○8 作答區 



司法官、律師考試第二試模擬作答網站操作手冊 

6 
 

6. 作答區功能按鈕 

 

○1 剪下、複製、貼上按鈕，也可使用快捷鍵 

（剪下 Ctrl+X、複製 Ctrl+C、貼上 Ctrl+V） 

○2 上一步(undo)、下一步(redo) 

○3 編號區塊(一、(一)、1、(1)) 

○4 編號階層區塊(上一層、下一層) 

○5 符號區塊 

○6 作答繕打區 

模擬作答時，請勿自編輯軟體(如 word)複製或剪下文字，

且貼到本繕打區，避免該複製或剪下文字之格式影響模擬

作答排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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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資料保全(作答結果存檔時間點) 

 

(1)定期儲存 

線上作答系統每隔一段時間自動儲存應考人作答結果。

(目前預設值為 10秒) 

(2)自動儲存 

於應考人操作下列按鈕時再次執行存檔作業。 

○A 點選上一題、下一題 

○B 下拉跳答區題號 

○C 點選結束作答 

(3)手動儲存 

應考人操作儲存按鈕時，將即時進行儲存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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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操作引導 

 

滑鼠指向 ，即可顯示操作引導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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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作答注意事項 

 

滑鼠指向 ，即可顯示作答注意事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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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試題區開合功能 

進入作答介面，該題試題將呈現前 2行摘錄。 

○1 點選 可隱藏試題前 2 行摘錄區。 

 

○2 點選 可開啟試題前 2 行摘錄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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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條列化作答內容：使用編號來條列化作答內容 

註：應考人可自由排版，本功能僅提供輔助。 

○1 將游標移動至欲條列化文字前，點選 按鈕。 

 

 

○2按下鍵 換行後可自動編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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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3 移除編號：選取文字，再點選 按鈕，即可取消編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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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 階層化作答內容：使用上一層、下一層來階層化作答內

容。 

應考人得自由排版，本功能屬輔助排版，並提供四階層輔助排

版，即一、(一)、1、(1)。 

上一層、下一層必須搭配條列化功能(編號)，方有效果。 

○1 若編輯之段落非屬於編號之格式，是無法點選 或

按鈕。 

○2 下一層：將游標移至欲階層化之位置，點選 按鈕。 

 

編號即為下一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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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3 上一層：將游標移至欲階層化之位置，點選 按鈕。 

 

編號即為上一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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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. 階層化作答內容：使用 shift + Enter，於編號階層中進行

換行及對齊縮排。 

應考人若欲於編號階層中，進行換行及對齊編號之縮排，且不

影響後續編號功能，可利用 shift + Enter 處理。 

○1 按下鍵 ，即可進行換行及對齊編號之縮排。 

 

○2 輸入欲增加之作答內容，不會影響後續之編號及內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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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同時，若想繼續增加下一編號內容，按 ，也可繼續

接續上方階層編號。 

 

接續上方階層編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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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作答區字數限制 

依據「最小變動原則」，本考試以最貼近紙本作答方式及以往實
際作答需求規劃字數限制，每題以 5,200字為作答上限（每題 8
頁 x每頁 26行 x 每行 25個字）。 

 
作答內容從第 7 頁進入第 8頁時，將顯示「已達最末頁，請注意
作答範圍」。 

 
作答內容以 8頁為限，超過頁數將顯示提示訊息「內容超過 8頁，
請調整內容。」，請將字數刪減至 8頁以內。 



司法官、律師考試第二試模擬作答網站操作手冊 

18 
 

15.預覽作答情形 

 

點擊預覽，即可預覽作答區的內容。 

 

顯示題號及頁數 

點擊要瀏覽的頁數，即可跳至該頁瀏覽 

預覽內容區，點擊該頁內容會直接跳轉到該頁數，應考人可

繼續作答 

點擊 即可，應考人可繼續作答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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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.結束作答(繳卷) 

考試流程自動化，考試開始與結束由系統自動控制，惟應考

人仍得於試場規則規範之可離場時間後，結束作答。 

(1)賸餘時間倒數完畢，系統自動離開應試介面。 

(2) 若擬提早繳卷，請按結束作答按鈕，系統將請應考人重

複確認 2 次，方結束考試。 

 


